
关于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地址变更的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备案，同意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经营场所由宁波市海曙区药行街139号27层迁址至宁波市海曙区药行街139号2层。根据《保险许可证管理办法》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2007年第1号）的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机构编码：000046330200800
机构住所：宁波市海曙区药行街139号2层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11年11月29日
许可证流水号：0252316
机构负责人：姜爱萍

联系电话：27866668
客户服务电话：95566
邮政编码：315000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等财产

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机动车辆保

险等。

关于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宁波分公司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批准，同意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宁波分公司变更营业场所，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宁波分公司
机构编码：000020330200
机构住所：宁波市海曙区和义路168号万豪中心5楼(5-2、5-3室)、

9楼（9-3、9-4室）、10楼(10-1、10-2、10-3、10-4室)、
11楼(11-3、11-6室)、16楼（16-1室，电梯楼层18楼）和
17楼（17-1室，电梯楼层19楼）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02年4月10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21年3月11日
许可证流水号：0252318
机构负责人：秦健
联系电话：87036696
客户服务电话：95522
邮政编码：315010
业务范围：经营各种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人身保

险业务；经批准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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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邱韵 海文） 近
日，网友在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
群众留言板反映，从钟公庙实验小
学到樟溪北路，需要横跨广德湖北
路，因为中间没有下穿隧道与天
桥，不少人“跨栏”横穿马路。其
中，有不少是钟公庙实验小学的学
生，而且还由老人带着跨栏，实在
太危险了。

3 月 15 日，记者仅在现场蹲点
20 多分钟，目睹了 4 个市民“跨栏”
横穿。车辆从这些跨栏者身边呼啸
而过，看得人心惊胆战。记者还发

现，该路口中间的百米绿化带上已
经出现了4个光秃秃的缺口。

据了解，长丰地块的商业资
源、教学资源、公共交通大多集中
在广德湖北路东边区域，西边区域
居民如想到达马路对面，只能绕路
15 分钟左右，同样，东边区域居
民想要去江边散步也得绕路。

“目前，大多数适龄儿童主要
集中在东边区域，而西边区域长粼
府正在建设中。这一楼盘交付后，
这里的人流量将会更大。如果不采
取相应措施，跨栏者一定还会增

加。”附近居民对此忧心忡忡。
在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群众

留言板上，记者发现，早在 2019
年 12 月 25 日，就有网友反映这个
区域的交通不便且存在安全隐患。

2019 年 12 月 30 日，鄞州区自
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就此回应：根据

《宁 波 市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2006-
2020）》 和 《宁波市鄞州区长丰地
段 （YZ13） 控制性详细规划》，广
德湖北路 （长丰段） 定位为主干
路，暂无建设人行天桥的规划。分
局会建议交警、城管等相关部门及

属地街道对此交通组织方式进行专
题研究。

面对近日网友关于这一问题的
再一次反映，3 月 19 日，鄞州区自
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再次回应：根据

《宁波鄞州区长丰地段（YZ13）控制
性详细规划》，广德湖路环城南路
以南段定位为快速路，环城南路以
北段定位为主干路，广德湖路作为
连接鄞州区与海曙区的主要道路，
同时广德湖路与环城南路立交互
通，道路交通流量非常大。考虑到
广德湖路行人过路需求，在新典路

路口已设有人行地下通道。目前，
您所提及的地块暂无建设天桥或
地下通道的规划。在今后的交通
规划与交通管理过程中，我们将
会同相关部门，尽可能吸纳和实施
您的建议。

这一回复被网友追问：一年多
前，回复中就说“会建议交警、城
管等相关部门及属地街道对此交通
组织方式进行专题研究”，请问这
个专题研究进行了吗？现在，该处
的“行走不便”已演变为“花式跨
栏”，而且“花式跨栏”还越演越

烈。可回复又是“将会同相关部门，
尽可能吸纳和实施您的建议”，请问
这个“将”又是多久？何时才会会同相
关部门付诸行动？不会又是一年半载
吧？建设天桥地道或许有难度，可这
样横穿马路实在危险。恳请走心动脑
筋，相信办法总是会有的，是不是？

发现身边不文明，请您通过以下
方式反映：

1、拨打热线81850000
2、微信搜索“nb81850”，关注后直

接留言
3、登录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

广德湖北路长丰路口“花式跨栏”险象环生
网友追问：一年多前的交通组织方式专题研究有结果了吗

从“行走不便”到“花式跨
栏”，谁都会联想，再接下去，

“花式跨栏”极有可能造成关乎性
命的严重后果！

浏览群众留言板，类似“泥
牛入海”的承诺每每让人心生诸
多感慨。很多事，尤其是一些人
命关天的事，为何一定要等出了
事再亡羊补牢呢？

面对网友关注的民生热点与
难点，窃以为有三大“要不得”：

一是“回应之后没有负责任
的行动”要不得。有头无尾，回
应与表态迟迟没有下文，人们会
质疑：这是真想解决问题，还只
是敷衍塞责？

二是“重事后处置，轻未雨
绸缪”要不得。问题造成了后
果，才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地进
行应急处置，人们会质疑：早干
什么去了？

三是“心中没有台账”要不
得。民生无小事，承诺的事需要
事事有台账，上班后，经常翻一
翻，看哪些事还未商量解决？调
离前，仔细查一查，看哪些没来
得及解决的事还未移交？有些事
遗忘了，虽是无心，但人们会质
疑：政府的公信力在哪里？

今年是牛年，期盼不再看到
“泥牛”，而能看到更多心系民生、
情系民心的“孺子牛”！ （易民）

不要“泥牛”，要“孺子牛”

长丰路与广德湖北路路口上演“花式跨栏”。 （邱韵 摄）

问政感言

记者 傅仲楠 文/摄

上周，本报以《再生资源回收站
乱象何时休》为题，曝光了市区多处
位于小区居民楼下再生资源回收站
的脏乱现象。针对反映的问题，我市
相关部门联合行动，重拳整治。上
周，记者对被曝光的 8 家再生资源
回收站进行回访，脏乱现象不再。

举一反三
压实责任，形成监管合力

报道刊发后，作为这一行业的主
管部门，市商务局在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群众留言板公开回复承诺：

在再生资源回收站今后的管理
过程中，我局将举一反三，继续加
大对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的日常检查
监督管理，及时回应公众关切，进
一步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进一步
强化属地管理，进一步加强执法联
动，形成监管合力。同时，堵疏结
合，在强化监管的同时，也针对再
生资源回收站点的实际情况，多方
联动帮助协调解决其运营中存在的
现实困难，引导行业在服务城市垃
圾分类工作的同时，做到规范有序
经营，逐步转型升级，防止工作简
单化。同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自
律作用，通过再生资源行业协会加
强对行业的宣传教育培训、开展自
查自纠。

针对相关再生资源回收站的脏
乱现象，我市综合行政执法部门高
度重视，重拳督促整改。

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西门中
队专题会商，自查研判存在的问
题，同时，启动了辖区沿街再生资
源回收站全面拉网式排查。执法人
员约谈了相关负责人，责令店主加
强管理，严禁占道经营。同时，要
求网格人员上下午打卡记录管理情
况，并将管理情况与网格人员的绩
效考核挂钩。

“居民区里的再生资源回收行
业是多年来留下来的问题，一方面
辖区居民群众确实需要,涉及民生
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影响附近居

民生活环境和质量的情况。”中队
负责人表示，他们已向上级申请在
再生资源回收站前安装布控球，实
施实时监控，各类违规行为一经发
现，立刻从严处理，如拒不纠正，
将立案查处。

此外，段塘街道片区网格人员
告诉记者，他们也已加大对辖区内
的再生资源回收站的常态化巡查力
度，并做到每隔半小时向城管中队
上报店面情况。

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铁锚
街再生资源回收中兴站、曙光北路

再生资源回收王家站等站点进行了
抽查，约谈了回收站负责人，要求
严格遵守经营相关规章制度，不允
许跨门、占道经营。该区各属地中
队还将通过执法队员巡查监管、网
格人员巡查、市民网友举报等多种
途径，对再生资源回收站的脏乱现
象进行监管，发现问题将立案处罚。

江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属地中
队对被曝光的两家再生资源回收站
发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同
时，中队还联合街道，就加强红线
退让范围内的场地管理问题，向社

区、物业提出了具体要求。
江北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他们还将加大巡查力
度，并加强与站点负责人、区域管
理单位、行业主管单位的联系，构
筑多级监管网，规范再生资源回收
站点的运营环境。

网友期盼
形成整治合力

再生资源回收站脏乱问题引发
网上关注。不少网友感叹街道、社

区以及相关执法部门在再生资源回收
站脏乱问题上的“无奈”，并直指：
这一脏乱顽疾仅靠末端治理很难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由于人行
道管理相对严格，经营者更倾向在退
红空间开设此类站点。但这些店铺由
于面积小且场地不够大，为了方便做
生意，通常都会跨门经营，并将废品
都堆放到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甚至
机动车道上，而且脏乱现象不断反
复。而再生资源回收站的准入机制还
未建立，申请营业执照目前没有任何
前置许可条件，其审批均按一般经营
项目标准，无特殊限制。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2019 年，商务部、市场监管部等 6 个
部门对 2007 年颁布的 《再生资源回
收管理办法》 进行了联合修订，再生
资源回收站的开设也无须在商务部门
进行后置备案。

“这也就是说，开一家再生资源
回收站，只要市场监管部门下发了营
业执照，就可以营业了。”该负责人
说，“商务部门无法第一时间知道哪
里新增了站点，这对我们的后续管理
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面对这一脏乱顽疾的管理乏力，
有网友向这一行业的主管部门提出三
大期盼：一是尽快牵头设立行业准入
机制，从源头上把关，规范废品回收
站选址、数量、规模和从业人员资
格；二是牵头对一些脏乱现象不断反
复，且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的相关
站点进行搬离；三是牵头建立各部门
之间的联动机制，形成整治合力。

我市重拳整治再生资源回收站脏乱顽疾
▼鄞州再生资源回

收明楼站前：遍地垃圾
已清除。

▼江北再生资源回收
白杨站前：无占道经营行
为。

▲海曙胜丰路的再生
资源回收站前：人行道无
废品堆放。

▲鄞州再生资源回
收中兴站前：人行道干
净整洁。


